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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啟者: 
 

前言 
 

食物及衞生局發出一份令人費解/相當有趣的骨灰龕政策檢討公眾諮詢文件(以下簡

稱諮詢文件)。諮詢文件主體內容沒有就「骨灰」一詞作出定義，在沒有真確的定義

下，只好作出合理假設， 
 

「骨灰」是由人類遺骸經焚化後所剩餘的灰燼，並不構成公共健康及衞生問題，肯

定不是食物，很難想像與食物及衞生局有直接關係。中國人傳統觀念，對人類遺骸

及陪葬品又驚又怕，也會產生內心不安有所顧慮。但對「骨灰」的家人或親屬，是

有一定紀念價值的物品。 
 

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對任何人在沒有主管當局書面准許下，在並非墳場的地方埋葬

人類遺骸、存放載有人類遺骸的甕盎或其他盛器，或散播經火化後的人類遺骸骨灰，

即屬犯罪。至於埋葬於墳場以外地方的人類遺骸，或存放於墳場以外地方的載有人

類遺骸的甕盎或其他盛器，均可由主管當局移走。至於城市規劃條例就靈灰(骨灰)

安置所及墳場亦有所規劃或限制。條例早已就「骨灰」作出定義。 
 

我們認為「骨灰」確實不會構成公共健康及衞生的「人類遺骸骨灰或人類骸骨骨灰」，

以下將會以該觀點作為論述。 
 

Ⅰ.究竟 18 個地區與墳場用地興建骨灰龕，誰會更適合香港現今社會。 
 

1.1 從過去往績，當局是可以在爭議聲中得到區議會同意並通過任何諮詢，今次也不

會例外，流程到達選址時，附近的居民及區議員均會強烈反對，從諮詢文件附表

內第 3沙田石門安興里，毗鄰沙田垃圾轉運站及第 7屯門龍鼓灘發電廠旁曾咀煤

灰湖部分土地公布後的反應，可見一斑。當局何必強人所難，要推動社會移風易

俗需要一段頗長的時間，硬要使用政策制造不和諧的氣氛，亂象更加紛呈。 
 

1.2 正如前言所述的傳統觀念對「人類遺骸」的顧慮，違規/違例的骨灰龕確實做成各

種社會問題，如破壞性地築橋修路對生態、環境及文化做成深遠影響，甚至推進

至民居附近挑戰法律，當局也不能有效執法，令民怨加深，而且骨灰龕根本不是

一個小社區的設施，是香港整體社會設施。 
 

1.3 從諮詢文件的簡單數據，未來 20 年需要約 100 萬個骨灰甕位，平均每區需興建

55000 個骨灰甕位，加上合法化私營骨灰龕，到時「梗有一間係你咗近」，當然，

當局誓要執行 18 區內均需各自設有骨灰龕的決策，是可以使用逐個擊破的方法，

減低社會壓力去完成任務，但我們認為沒有必要使用這擾民的下策。 
 

1.4 現時墳場用地已具備基礎設施和交通配套，從諮詢文件附表內除第 3 及第 7 外，

其他骨灰龕選址沒有受到太大的反對聲音，相信大部份香港市民已經接受墳場內

興建相關設施，所以當局可以加快速度，在現有的墳場內進行擴建骨灰龕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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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短暫解決骨灰龕供求問題。隨著骨灰龕設施逐漸增加，春秋两祭的人潮必會

增多，交通配套將會受到很大的壓力，香港興建行車道路、行車天橋及行車隧道

的技術相當成熟，擴闊現有道路或興建環形道路確是可行的方法。 
 
1.5 香港的墳場已經相當接近民居，從地圖所顯示，香港兩大墳場內的道路，已具備

連接日常使用的道路基礎(圖 1 及圖 2)，如果再經擴建打通，有助舒緩春秋两祭的人

潮。將軍澳華人永遠墳場 
 

 

 

 

圖 1 
將軍澳華人永遠墳場 

現已進行道路擴建工程 
相信是連接澳景路 

 

 
 
 
 
 

圖 2 
和合石公眾墳場 

 
 
 
 
 
 

 

1.6 我們認為在墳場內進行擴建骨灰龕設施及擴闊現有道路，亦需要使用土地，加上

公眾骨灰甕位是永久編配，墳場內土地有限，長遠而言始終有甕滿之日。香港人

親屬關係大致是：「細時幾兄弟姊妹，大時幾房人，對落是一代堂，二代表，三

代咀藐藐」，不能奢望後世子孫恆久憑弔，所以同意諮詢文件所提及訂定使用年

限。 

骨灰龕本身一座是建築物，在一定時間內需要翻新、維修及拆缷，所以骨灰甕位

也需要遷往新的骨灰龕，每次遷移均須設立年限，相信是恰當措施。至於徵收管

理年費的方法是不可取，可能引發其他私營骨灰龕巧立名目收取其他費用，但借

用公共資源及空間，繳交地租是合理的做法。在25年年限期滿時，孝子賢孫未能

就先人辦理遷移手續，當局亦需保管骨灰甕一段年期，供後世子孫領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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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數據 
 

2.1 諮詢文件的數據只有； 
 

2.1.1  火化宗數和比率由1975年的約 7 300宗(35%)，大幅增加至2009年 36 500

宗 (89%)； 
 

2.1.2  根據過往的數據，估計未來 20 年(即 2010 年至 2029 年)每年平均死亡及

火葬數目分別約為 52 600 人及 49 200 宗； 
 

2.1.3  目前， 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轄下共有八個公眾骨灰龕場， 合共提

供約 167 900 個公眾骨灰龕位； 
 

2.1.4  過去數年，不少區內居民和有關區議會均會提出反對，因此而擱置的公

眾骨灰龕發展項目，涉及超過 240 000 個骨灰龕位； 
 

2.1.5  食環署已於 2009 年先後推出位於葵涌及鑽石山的公眾骨灰龕位，總數達

21 875 個，共可擺放約 47 100 個骨灰甕； 
 

2.1.6  和合石墳場於 2012 年後可提供約 41 000 個新骨灰龕位，共可擺放約 

80 000 多個骨灰甕； 
 

2.1.7  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提供約 208 700 個骨灰龕位，預計在未來兩年

會多提供約 50 000 個新建成骨灰龕位； 
 

2.1.8  天主教、基督教和佛教等宗教團體營辦的墳場，合共提供約 119 300 個

骨灰龕位， 現時約有 35 400 個尚未配售，預計在未來兩年，會多提供

約 8 000 個新建成骨灰龕位。 
 

2.2 隨着香港人口日漸增加， 相信死亡人數和火葬數目逐年遞增至 2047 年後才會

下降，從上述諮詢文件的數據 1-2 項反映出，土葬比率由雙位數下降至 2029 年

單位數，但土葬宗數沒有明顯下降，由 2009 年 4500 宗(36500 的 89%)降至

2010-2029 年間平均 3400 宗(52600-49200)約 76% 。肯定火葬(火化)巳經成為

處理人類遺體的主流方法。 

 

2.3 從上述諮詢文件的數據 3-8項，現時只提供 495 900 個(167 900+208 700+119 300) 

骨灰甕位，未來兩年只提供 58 000 個骨灰甕位，2012 年後再提供約 41 000 個

新骨灰龕位，骨灰龕興建速度遠遠落後於 2009 年度的死亡宗數 41000 及火化宗

數 36500。 

 

2.4 諮詢文件的數據並不全面，不能反映出實情，無論過去對與錯也可在數據中尋

找解決辦法，有助議員、持份者及公眾人仕提供意見。所以希望貴 局在議案前

提供足夠的數據如下述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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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階段 

(處理遺體) 

第二階段 

(土葬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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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殖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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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公營骨灰龕及私營骨灰龕 
 

3.1 公營骨灰甕位，必須在身故後由辦理善終者輪候購買。相信購買者為基層或對

私營骨灰甕位的經營者存有介心。當局在諮詢文件中承認骨灰甕位短缺，是由

於過去數年涉及 240 000 個骨灰甕位發展項目被擱置，原因是附近居民及區議

員反對。 
 

3.2 多年來當局已經汲取失敗的教訓，明白附近居民及區議員反對的原因，但依然

提出：「區區都要有新的骨灰龕位建議」，確實令人嘆息。難怪香港市民被逼

光顧違規/違法私營骨灰龕，也許這正是諮詢文件所述多方面發展的一部份。 
 

3.3 如諮詢文件所述公共機構管理， 由於管理得宜， 相對較少引起關注。這不等

同香港市民贊成公營或公共機構在其他新的選址發展骨灰龕設施。相信在現有

墳場土地上擴建或新設置骨灰龕是短暫可行的方法。 
 

3.4 私營骨灰甕位，可在生前購買，服務五花八門。相信購買者為年邁人士及投機

炒作者居多。當局為幫助正在考慮/將要購買私營骨灰甕位的市民作出選擇，在

諮詢文件的第 41 至 45 段中，透過公布私營骨灰龕名單及加強消費者教育，準

買家的消費權益已得到相當的保障(下文Ⅴ. 5.3 再述)。由此可見當局將不顧私

營骨灰龕附近居民的感受，有意強行推出發牌制度來解決這些複雜的歴史問題。 
 

3.5 在諮詢文件的第 32 至 40 段是相當有趣的段落，不明白當局是提示違規/違法私

營骨灰龕經營者、是教育市民如何選擇私營骨灰龕位、還是提醒已經購買私營

骨灰甕位的人士。以下是我們的見解，如有錯誤懇請指正。 
 

32. 私營骨灰龕在市場上發揮重要作用。 

諮詢文件已經肯定私營骨灰龕在社會上的定位。 

33. 本港各行各業的經營， 均需符合法例或政府的其他規定。 

私營骨灰龕需要規管。 

34. 在規劃方面，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第 131 章)。 

只要不被分區計劃大綱圖及審批地區圖同時覆蓋或不在任何法定圖則內。

城市規劃條例是否有能力執法。 

35. 在地政方面， 地契是政府與土地業權人簽訂的契約。 

契約在不同時期訂立，有不同的條款，而且香港亦有土地是沒有契約條款，

地政總署也不能執法。 

37. 就建築安全而言，屋宇署根據建築物條例(第 123 章)採取執法行動。 

沒有僭建物及不影響樓宇結構安全或一些豁免於第 123 章的建築物，屋宇

署亦束手無策。 

38. 在防火安全方面，有現行的消防條例(第 95 章、第 502 章、第 57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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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足夠逃生路徑及消防裝置及設備，消防處可以發揮的能力有限。如

果屬於豁免的新界村屋，更容易通過消防條例。 

39. 如燒衣活動引致空氣污染問題， 環境保護署(環保署)可根據《空氣污染管

制條例》(第 311 章)的規定。 

    清香一注，一束鮮花，環境保護署就一籌莫展。 

40. 由此可見，現行規管機制已經涵蓋土地契約、規劃、建築及消防安全等範

疇。各有關政府部門會繼續按其權限對私營骨灰龕的違規情況進行執管工

作。現時，未獲認可的私營骨灰龕可按既定渠道和程序向有關部門申請正

規經營其設施(例如申請相關的規劃許可及/或修訂土地契約等)。 

最佳骨灰龕選址是新界不被分區計劃大綱圖及審批地區圖同時覆蓋或不在

任何法定圖則內，如沙田、屯門、大埔、部份元朗地段及大部份的大嶼山土

地的獨立屋、村屋或丁屋。現時有最新的做法，在農地或花園埋下骨灰甕及

在甕位旁種樹，用以樹代墓的方法避免受以上法例所規限。 
 

3.6 我們認為最有效管治骨灰龕的條例為《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第 132 章第 118、

119 條)，但最終要將骨灰確認為人類遺骸骨灰或人類骸骨骨灰。如果不作出定

義，任何條例不可能有效規管。 
 

Ⅳ. 發布私營骨灰龕表一、表二名單 
 

4.1 表一： 符合土地契約及法定地政和城市規劃規定的私營骨灰龕。 

在表一名單內的私營骨灰龕，也不一定符合建築及消防安全條例，公布後消費

者會誤為已經發牌，得到當局認可，骨灰甕位價格有可能隨著奇貨可居而提升。 
 

4.2 表二︰ 不在表一內的其他私營骨灰龕。 

在表二名單內的私營骨灰龕，已經不符合地政和城市規劃的規定，公布後骨灰

甕位價格有可能急速下降。同時令已購買該等骨灰甕位的人仕會擔心最終會被

政府收回。 
 

4.3 我們認為當局應該擱置該名單，在未有任何可行的方案前，公布表一及表二名

單會引發不必要的問題，何況在表一名單內的私營骨灰龕，也不一定可以符合

其他執法部門法例及規定。反而引起不在名單內，但已購買私營骨灰甕位的消

費者恐慌情緒。 

 

Ⅴ. 加強規管私營骨灰龕及發出牌照 
 
在諮詢文件的第 43 至 58 段是，就規管、發牌及如何善後私營骨灰龕的陳述，大致

內容是： 
 

5.1 政府各有關部門的條例對私營骨灰龕已經有所規管 ，食物及衞生局將修訂條例



逸東社區網絡協會 - 7 -

為私營骨灰龕發出牌照，牌照並不違反公眾利益，這些公眾利益的考慮因素可

包括全港骨灰龕位的整體供應、區內居民或團體的意見，以及購買了在發牌制

度推行前已存在的骨灰龕位人士的權益。對於新法例生效前已存在的私營骨灰

龕應如何處置，市民或有不同意見。 
 

所有新法例生效前已存在的私營骨灰龕需向發牌當局提交證明文件申領牌照。

符合發牌條件的申請會獲發牌照經營。未能符合發牌規定的私營骨灰龕，應獲

合理時間進行規範化， 因此有必要發出臨時豁免。已獲臨時豁免的私營骨灰龕

在獲發正式牌照之前， 必須凍結骨灰龕位數目， 並需停止出售骨灰龕位。在

法例生效後，所有沒有獲發牌照或臨時豁免的骨灰龕， 即屬違法。發牌當局會

對這類非法經營的骨灰龕採取執法行動。 
 

 發牌當局會拒絕未能符合所有發牌要求的申請。不獲發牌的私營骨灰龕可選擇

結業(並應在事前與孝子賢孫溝通以妥善處理先人的骨灰)，或者申請臨時豁

免，以便申請規範化，為日後重新申請牌照作好準備。 
 

5.2 我們注意到在諮詢文件，一個不涉及食物及衞生局範疇的問題--合約。 

 

第 44 段：一般而言，市民如認為提供骨灰龕位的人士違反買賣合約條款，可按

合約法追討； 

第 50 段 b 款：這些規則包括，骨灰龕如日後結業，必須在之前與孝子賢孫溝通

以妥善處理先人的骨灰；及 

第 56 段：不獲發牌的骨灰龕可選擇結業(並應在事前與孝子賢孫溝通以妥善處

理先人的骨灰)。 
 

一般違規/違法/私營骨灰龕的買賣以份數計算(骨灰甕以立體作為單位)， 
 
A： 如果建築物的空間全數平均分配計算，私營骨灰龕的發展商/經營者把骨灰甕位

售罄，按理業權擁有者為骨灰甕位合約上的人士。與私營骨灰龕的發展商/經營

者並無直接關係。管理權暫時由私營骨灰龕的發展商/經營者掌管。 
 
B:  如果建築物內的骨灰甕位由實際佔用空間計算，私營骨灰龕的發展商/經營者把

骨灰甕位售罄，按理業權擁有者為骨灰甕位合約上的人士及私營骨灰龕的發展

商/經營者。管理權是由最大業權擁有者操控，一般是私營骨灰龕的發展商/經

營者。 
 
買賣合約條款由發展商/經營者定立，當然保障發展商/經營者。據理解，雖然現時

未有骨灰甕位的擁有者就業權提出爭議的個案，但可見將來爭議的個案會出現；例

如不獲發牌的私營骨灰龕、私營骨灰龕結束營業、私營骨灰龕最大業權轉換、私營

骨灰龕管理權轉換、私營骨灰龕所在的建築物需要進行大維修、私營骨灰龕所在的

建築物需要拆缷、私營骨灰甕位的擁有者逝世等。合約是否可以保障消費者，只有

時間才能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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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我們認為當局已經有既定的方向，規管及發牌於私營骨灰龕經營，諮詢只是按

程序推進。在諮詢文件的陳述中不難發覺，當局對私營骨灰龕附近市民的反對

意見，將會被整體公眾利益的考慮所扼殺。 
 

多年來當局未能有效地增加公眾骨灰龕的數目，提供給有需要人士使用，在供

求失衡及有龐大利益的誘使下，不法的經營者利用法津漏洞建造違規骨灰龕，

當局有法不依或不及早堵塞漏洞，實難辭其咎。 
 

在新法例生效前已存在的違規/違法私營骨灰龕，當然是整個計劃也在偷偷摸摸

進行，有那個經營者/投資者會在前期工作時，會對你說:「我是在建造違規/違

法的私營骨灰龕呢」？ 
 

中國南方傳統觀念，對鬼神之說已刻骨銘心，移風易俗需要一段頗長的歲月，

人類遺骸、骸骨及骨灰對香港人來說是不祥之物，更甚者，連自己直系親屬的

骨灰也又驚又怕，內心不安有所恐懼，絕非筆墨所能形容，這是不爭的事實。

何況在住所或工作地方附近，在毫不知情下出現私營骨灰龕，不難想像他們抗

拒及不滿的情緒。所以當局需要重新諮詢私營骨灰龕附近方圓一公里受影響居

民的意見。 

 

Ⅵ. 諮詢文件的回應 
 
在一般情況下，我們只會對諮詢文件提出建議，很少對諮詢文件作出同意、不認同

及反對的回應， 
 
反對-  18 區都應該承擔發展骨灰龕設施的責任。 
 
同意-  現有墳場內增建骨灰龕設施。 
 
同意-  公眾骨灰龕位訂定放置年限，期滿後續期。 

不認同-現有骨灰龕位/金塔設施不受影響，應再訂定放置年限。除非有中、長遠遷

徙墳場的策略。 

同意-  凡於限期內無人續期的龕位，骨灰則會移往公共儲存庫一段時日後，再無人

領回，當局可撒放在紀念花園或本港指定海域中。 

不認同-收取管理年費的建議。但值得考慮是收取地租。 
 
同意-  自願交還永久骨灰龕位計劃，發放特惠津貼。先人骨灰交還家屬 / 親友外，

亦可交由當局撒放在紀念花園或本港指定海域中。 
 
反對-  私營骨灰龕合法化，合法化等同可以破壞社會秩序，同時合法化對長遠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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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葬問題並無幫助，反而引起將來更多更複雜的問題。 

Ⅶ. 總結: 
 

當局對私營骨灰龕已經有既定的方案，但方案只能舒緩死葬問題的短暫策略，

欠缺長遠政策的視野。對過去違規/違法的私營骨灰龕，竟然使用規管及發牌來

放任縱容經營者，又不顧骨灰龕附近市民的反對聲音，給我們觀感是，只要不

殺人放火，做出違規/違法的事件，到達某個組群參與時，政府要執法也很困難，

往往把違規/違法/不合情理的發展模式，使用規範來合法化私營骨灰龕，並非

完善解決死葬的問題，只是把更大的問題推後，希望使用時間來磨滅社會不滿，

這是令人氣憤的事。只要當局不執行第 132 章第 118、119 條及其附例及不確認

「骨灰」為人類骸骨，在上文Ⅲ.3.5 段內己經指出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方法。

在Ⅲ.3.5 40 段更加可以脫離私營骨灰龕範圍。 

 

骨灰龕根本不是社區的設施，是香港整體生養死葬的社會設施，我們應該視為重

點基礎建設的一部份。香港人口在 2024 年增加到八百萬，在 2039 年接近九百萬

人。同樣死亡宗數亦會上升，香港沒有更多土地應付未來需求，所以希望當局就

今次的諮詢有長遠視野，帶出未來土地的隱憂給議員、持份者及公眾人仕提供意

見。我們會使用相當大胆的建議，為百年之後作出概念。 

 

Ⅷ. 建議 
 

1. 必須確認骨灰為「人類遺骸骨灰或人類骸骨骨灰」； 

2. 擱置公布表一、表二計劃，逐一公布不符合要求的私營骨灰龕名單； 

3. 把骨灰龕定為重點基礎建設項目； 

4. 立法禁止土葬，包括浩園及景仰園。現已批出鄉郊墓地除外，但不可再擴建； 

5. 擴建現有墳場道路及骨灰龕； 

6. 積極物色島嶼為興建骨灰龕的選址，如大小磨刀洲、大小鴉洲、喜靈洲及周公島，

亦可仿效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興建一平方公里人工島；及 

7. 於 2047 年前關閉現有墳場及骨灰龕。 

 

此致 

食物安全及環境生事務委員會  shau@legco.gov.hk  
副本抄送 

食物及衞生局食物組  ccc@fhb.gov.hk 
逸東社區網絡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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